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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臺中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加強本府及所屬各機關（以下簡稱各機關）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之效率與品質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本要點所稱人民陳情案件包括以書面（含電子郵件及傳真）、言詞等向各機關提出之陳情案件。

三、各機關受理人民陳情案件，依下列原則辦理：

（一）受理民眾陳情應登記編號列管，並立即告知列管編號或給予列管編號單，便於陳情人查詢辦理情形；以電子郵件陳情者，收信後應立即告知交辦情形。

（二）受理陳情案件應依案情性質先行分類，承辦機關應依各類別處理期限辦理（如附表）。

（三）陳情案件如為急迫、具時效性，可先行傳真並立即送總收文掛號分發承辦機關辦理。

（四）同一案件有多項案情，分由多個機關承辦時應分別列管。

（五）承辦機關函轉附屬機關配合辦理之案件，得視需要增加列管該附屬機關。

（六）陳情案件應以案為單元建立檔案，並定期統計分析，對已逾期未結案件，應分已處理及未處理統計。

四、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，依下列原則辦理：

（一）民眾來信宜以書函方式回覆，避免公文用語，並儘量親切、口語化。

（二）下列陳情案件應優先處理：

１、列有真實姓名、住址、電話及電子信箱地址者。

２、有建設性且事涉民眾利害關係及關切公共安全者。

（三）人民陳情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得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七十三條規定，簽准不予處理並知會列管單位銷案：

１、無具體之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或住址者。

２、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覆後，而仍一再陳情者。

３、非主管陳情內容之機關，接獲陳情人以同一事由分向各機關陳情

者。

（四）案情特殊、複雜或需詳加調查無法於期限內辦結之案件，應個案簽辦展延期限。

（五）接獲案件如認分文有誤時，應儘速退回改分；如權責未清，應簽註意見陳請一層批示，避免以公文往返移辦延宕時間。

（六）陳情案件內容不明確或有疑義者，應主動電話連繫或書面通知陳情人補正陳，以免未能完整答覆而再度陳情。
（七）因法令適用疑義請示上級或相關權責機關之案件，俟釋復並答覆陳情人後結案，未結案前承辦機關仍應持續追蹤。

五、民眾檢舉或陳情案件有保密必要者，應以保密方式處理，不得公開。

六、各機關應指定專人負責內部處理陳情案件之追蹤管制，以免業務分段處理或承辦人員異動時，無法銜接而逾處理時限。

七、陳情案件之處理期限自收文次日起算，例假日、等待陳情人補陳及上級機關釋復之期間得予扣除。

八、各機關處理陳情案件公文作業流程應予簡化，其傳遞得以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以求時效。

九、對於民眾陳情內容經常出現之業務缺失或未盡理想部分，各機關宜就政策面整體考量檢討改善。
十、各機關處理陳情案件逾期積壓者，依本府相關規定議處。

新修正附表

	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類別及處理期限表

	類                  別
	處   理   期   限
	備                 註

	第一類
	檢舉
	十四日
	（含調查時間）

	第二類
	陳情
	五日
	

	第三類
	建議
	三日
	

	第四類
	其他
	三日
	

	第五類
	其他檢舉類
	五日
	檢舉路霸、違規色情廣告物等影響公共安全及社會風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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